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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困境

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目前最主要的内容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后者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如今已成为明清史研究以及中国区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来

说，不断完善自身的学术规范是十分必要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一种区域史研究，其最首

要的学术规范无疑是研究对象地域范围的确定。在迄今为止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各类研究中，

许多学者都曾就“江南”范围的界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及其界定依据，如周振鹤依据农业生产的

发展程度、交纳税粮的多少以及近代以来的文化心理因素，提出明清时的“江南”不止是地理区域，更

是经济区域，应当主要包括当时的苏、松、常、嘉、湖五府地方[1]；李伯重依据“地理上的完整性”和“在人

们心目中成其为一个特定的概念”这两个标准，提出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应当是苏、松、常、镇、宁、

杭、嘉、湖、太仓这八府一州的区域[2]；冯贤亮则认为“既然是研究历史，就需要了解不同时代人们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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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鹤：《释江南》，〔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6月。

[2]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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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判定，需要从所论时代的场景出发，从时人的感觉和认识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江南’”[1]，斯言可谓

公论。

“江南”本是一个内涵复杂的词汇，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以至不同的人心目中，有着各种

范围不一的涵意。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既以“明清江南”为题，则此“江南”自然应是明清时人所

认识、认同的“江南”，而非今人心目中的任何一种“江南”，正如战国之“山东”亦非今日之“山东”，其理

相同。因此，确定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就应当从明清时代的史料入手，去考证明清时代

的社会对“江南”范围的认识究竟如何，然后再审慎地得出结论，斯则正途。反之，若心中先存有一片

自己所关注和认同的“江南”地区，然后再为这样一个“江南”量身打造一系列“认证标准”，最后再为如

此认证出的“明清江南”去寻找史料依据[2]，从而完成一番解释工作的话，其结论必然是片面而主观的：

一则其结论难免与其他明清史料中的“江南”范围相乖。如徐茂明的研究结论称，“当人们使用

‘江南’一词时”，心目中赋予其的内涵“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据

此他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

围更为合理”[3]。然而明人笔下的“江南四郡”分明却是苏、松、常、镇四府[4]，而“江南八郡”则更是将徽、

池、宁、太四府也包括在内了[5]。前者是今人的观念与制作，而后者才是明人对“江南”认识的史实一角。

二则其结论各有其研究需要与论证逻辑，所得出的“江南”范围多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述，徐茂明

“士绅的江南”为苏、松、常、杭、嘉、湖、太仓六府一州地方，徐新吾“土布的江南”则包括了江阴、常熟、

无锡、苏州、南通和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6]，刘石吉“市镇的江南”所指又变成了苏、松、常、镇、杭、

嘉、湖、江宁、太仓八府一州地方[7]，而在谢娟“世医的江南”里，则连徽州和江汉地区也一并包括在内

了[8]。陈学文注意到了这一乱象，指出“今之学者对江南的界定更不统一，从未达成共识”，然而举例言

毕，复又亲自加入了这种“界定”明清江南的混战之中：“我以为明人已有习惯用法，把江南限于特定范

围内……顾炎武说：‘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已把镇江府排除在外。从重赋

的角度来说，镇江当不能列入江南范围之内。而从地理、经济、人文诸方面来考虑，我以为狭义的江南

和太湖流域应以苏南的苏、松、常和浙北的杭、嘉、湖等六府最为合理。”[9]

这样界定出的“江南”范围之所以会缺乏共识，其根源恐在于研究者们常常出于各自的观念或需

要而过度解读史料。所谓“过度解读”，其逻辑必然是经不起考究的，以陈学文所引顾炎武此说为例：

首先，顾亭林此说并无一字提及“江南”，本与明人是否把“江南”限于苏松常嘉湖五郡的范围内并无关

系；其次，即使在陈学文看来镇江府不曾负担重赋，也无法证明镇江府不在明代的“江南”范围之内，因

[1]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上海〕《学术月刊》2008年1月刊。

[2]关于此类“史料依据”可靠性的辨析，可参见拙文《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合肥〕《安

徽史学》2014年第4期。

[3]徐茂名：《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13页。

[4]〔明〕马世奇：《澹宁居文集》卷八：“国家倚江南四郡为陆海，而常、镇上临天堑，下带海门，中包五湖，视苏、松尤三

面要害之地”，（影印）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下。

[5]嘉靖初年，江淮大饥，南京兵部侍郎席书所上奏议称：“江北四郡饥最甚，江南八郡苏、松、常、镇次之，徽、池、宁、

太又次之”，〔明〕项笃寿：《今献备遗》卷四十一《席书》，（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45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716页下。

[6]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7]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8]参见谢娟：《明代医人与社会——以江南世医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范金明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

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3、1206、1237页。

[9]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54



历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2· ·

为“江南=重赋地区”只是陈学文等当代研究者的设定，而非明人的共识。明末长洲县学廩生卢泾才所

上“东南权议四策”之第二策即题曰：“联苏、松、常、镇并浙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

心”[1]，而正是顾炎武，又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2]。研究者若专持今人之见而忽略

明人概念之实，恐怕是有失谨严的。

如此“界定”江南的结果是，彼处“江南”视诸八府一州，此处“江南”观乎白粮五府；伊之“江南”探

讨杭州出版，君之“江南”又论述徽州文书，各类巨细不一的研究在“明清江南”这一旗号下开展了数十

年，尽管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内里终究缺乏统一的宗旨，以致各自为战、过专过细，难以形成合力而

实现突破性的进展。究其根源，正是由于“明清江南”的范围从未形成无可争议的共识。外廓既不清，

内涵自难明，抓不住明清时代“江南”真正的“形”与“神”，就不能确立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清晰的主旨

和取向，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理论突破和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恐亦难以实现。

欲审定明清时代“江南”的真正范围，我们仍需回归正途，重返针对明清时代史料的考据工作。

明清两朝史料之浩繁居中国历代之首，搜检考证难以求全责备，然而庖丁有解牛之巧，考据讲轻

重权衡，考察与明清时人“江南”认识相关的史料，应当首选其中史料价值较高者。在明清时代留下来

的文字材料中，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其所认同的“江南”范围之表述固然难

以画一，但最能够代表明清时代“江南”二字所指涉的基本范围者，应当是具有一定社会公认度、传达

了当时社会一定共识的材料。在典章、正史、诏令、奏议、笔记、私史、诗词、文赋、小说、戏文，以及商业

书籍等史料类别中，当属典章、正史、奏议、诏令等官方文书与社会公共事务牵涉最广、最须在行文中

使用为天下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概念。因此，从明、清两朝的官方文书入手探究明清时代的“江南”范

围，可谓是一条合理的途径。

而从溯源流、理脉络的考虑出发，考察明清时期“江南”范围的史实，又应当先明后清，才能知其演

变，得其全貌。所以，我们重返明清史料首先需要面对的对象就是明代的官方文书。

二、明代官方文书中所指涉的“江南”

明代官方文书中所提及的“江南”，主要分为专称和泛称两类：所谓专称，是指以“江南”冠名的、具

有明确地域范围的特定概念，如“江南十五郡”、“江南十府”等，它们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的一类

地方的集合，代表了当时社会关于“江南”的一些共识性的概念。与之相对，泛称则没有明确的地域范

围，只表达了“某地或某区属于江南”这一层涵意，如称某府为“江南某府”、称某地“于江南颇称乐土”，

或论江南而说某地、言某地以议江南之类。相较于专称，泛称中的“江南”范围模糊，所能体现的社会

公认度自然也是低于前者的。

1.“江南直隶”与“江南十府”、“江南四郡”（八府）

或谓清代有以“江南”为名的行政区域而明代无之，其实明代虽无正式的“江南行省”，却也存在

过一个功能上类似行省的巡抚区域，是为“江南直隶”：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始设“总督税粮兼

巡抚应天等府”一员 [3]，其职掌范围包括南直隶中旧属宋江南东路地区的应天、徽州、宁国、池州、

太平、广德，旧属宋两浙西路地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以及旧属宋淮南西路的安庆，共计十府

[1]参见〔明〕冯梦龙 辑：《甲申纪事》卷十一《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影印）明弘光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史

部》第33册，第567页上-第570页上。

[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1册《浙江上》，第3页，《续修四库全书》第597册（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年，第2页。

[3]参见《大明会典》卷二百九《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47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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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州之地 [1]。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又以倭警令“应天巡抚”提督军务[2]。这十府一州地方在明

代的官方文书及其他史料中常常被称为“江南直隶”[3]或径称“江南”，与凤阳巡抚所抚察的“江北”相区

别。嘉靖朝南京刑科给事中张永明在其所上《旱灾疏》中，对江南直隶地区巡抚的行政化表述地较为

明确：“江南应天、苏、松、徽、宁十一府州，兼带嘉、湖二府，物众地大，孽芽易生。而直隶地方无布按二

司之统辖，无分巡分守之专寄，所赖以抚治者，巡抚都御史也”，故宜“久于委任，以责成功。”[4]在嘉靖间

兵部尚书杨博的上疏中，甚至径以“江南巡抚”代称“应天巡抚”：

江南与江北唇齿相关，广东与福建辅车相倚，大率一水之间，岀此入彼原无限隔……一

面分行江南巡抚周如斗、副总兵郭成，浙江巡抚刘畿、总兵官刘显……（令刘畿、刘显——引

者）但有哨到倭情，一面具奏，一面驰报江南、江北、广东、福建四处。[5]

此处俨然似有一“江南省”与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并存。

万历间，丁宾在其《严禁武弁驿扰议催柴直银两疏》中也将“江南”与浙江、江西、湖广等“行省”级

的行政区域相提并论：“今姑以万历三十七、八年所差官言之，如指挥梁心恒往浙江、江南经历，康惟志

往江西、江北经历，闵諌往湖广……”[6]。

朝廷要典、公牍往来既如此 ，其余民间著述自然也会习而用之。《（嘉靖）惟扬志》记述禹贡扬州之

地历代行政建置沿革之文曰：“入国朝，为江北、江南两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五布政司地

云。”[7]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明代漕运职官时也作：“（把总——引者）南京二员，中都留守司一员，浙

江二员，江西二员，湖广一员，山东一员，江北直隶二员，江南直隶二员。”[8]

可见，至迟明代中期以后，简称“江南”的“江南直隶”就已成为了一个朝野上下形成共识的、地域

范围明确的“类行政区”概念。

与“江南直隶”十府一州的地域范围相呼应，明代官方文书中也出现了“江南十府”这样的专有名

称，如张国维《请安属停征疏》称：“江南十府处处灾伤，在在征缮，实与诸省相同，至论兵荒最甚之地，

则安庆尤与凤、庐[9]无异”[10]。此疏作于崇祯八年（1635年），其时张国维正在应天巡抚任上，故此“江南

十府”无疑是其所辖的江南直隶十府之地。其中安庆府本在江北，却因与苏、松、徽、宁等府同属江南

直隶，故而也与其余真正的“江南”九府归为了一谈；桂萼《南直隶图序》论南直各地险要之言亦曰：“江

南则安庆当长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广俱楚地——作者原注，引者），为江表门户”[11]，“行政区域”

[1]参见《大明会典》卷一二八《督抚兵备》，《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301页上。

[2]参见〔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九《操江职掌》，（影印）明天启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书丛书补编》第73册，〔济

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233页上。

[3]参见《大明会典》卷二一八《太仆寺》，《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591页下。

[4]参见〔明〕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一《旱灾疏》，（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315页上-第318页上。

[5]〔明〕杨博：《本兵疏议》卷十六《覆浙江凤阳等处抚臣哨报倭警通行堤备疏》，（影印）明万历十四年师贞堂刻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15页下、第616页上。

[6]〔明〕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二《严禁武弁驿扰议催柴直银两疏》，（影印）明崇祯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

第44册，第56页下。

[7]〔明〕朱怀幹、盛仪：《惟扬志》卷二《建革志》，（影印）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4册，第523页上。

[8]〔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民运》，（影印）明万历三十一年曹时聘等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85册，第576页下、第577页上。

[9]其时“陕西、河南、山西、湖广以暨凤庐悉已停征”，〔明〕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卷一《请安属停征疏》，（影印）清

咸丰刻本，《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37页下。

[10]《张忠敏公遗集》卷一《请安属停征疏》，第637页下。

[11]〔明〕桂萼：《南直隶图序》，〔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18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6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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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概念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江南十府”的范围之内，还衍生出两种范围较小的“江南”专称：

一曰“江南八郡”，即“江南十府”除却应天府和安庆府之外的苏、松、常、镇、徽、池、宁、太八府地

方。嘉靖初年，江、淮南北大饥，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奏赈法曰：“江北四郡饥最甚，江南八郡苏、

松、常、镇次之，徽、池、宁、太又次之”[1]。较之“江南十府”，“八郡”的“江南”排除了实在江北的安庆府

和留都所在的应天府，似乎显得更为纯粹了。

一曰“江南四郡”，即“江南十府”中留都以东的常、镇、苏、松四府地方。陈继儒《收兑事宜》建白

曰：“派江北淮、泗之舡，至江南四郡之内，抚道不得弹压，则气势必定咆哮”，不如“常、镇、苏、松”四府

“自相更调，以近附近”为便[2]。在彼时官场的文赋往来中，“江南四郡”也见之不鲜：“重苏所以重常也，

常安得私公？国家北都燕畿，以吾江南为外府，四郡棋置，山水相错如绣。惟是苏与常接壤，时平则肩

摩，世难则肤剥”[3]；“国家倚江南四郡为陆海，而常、镇上临天堑，下带海门，中包五湖，视苏、松尤三面

要害之地”[4]。较之“江南八郡”，“四郡”的“江南”又将旧属宋代江南东路的徽、池、宁、太四府地方排除

了出去，留下了旧属两浙西路的常、镇、苏、松四府，而后者在“江南直隶”中的经济和交通地位无疑是

高于前者的。所谓的“江南四郡”，其实也就是富庶的浙西地区、太湖流域在明初被直隶地区所拆分、

截留的部分，而留在浙江的，就只剩下了“浙西三郡”：“浙西三郡、江南四郡，本块土而分履者，二之各

自为政，痛痒不接。”[5]常、镇、苏、松四府因政出江南直隶，所以就与一胞同出的“浙西三郡”相别而成为

了“江南四郡”，“江南直隶”这一“类行政区”对明代社会“江南”概念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2. 旧两浙东、西路与“江南七府”、“江南十五郡”

虽然明朝政府通过直隶手段强行拆分了同属太湖流域的“江南四郡”和“浙西三郡”，但叵奈富庶

繁华的旧两浙西路地区在地理、经济等方面的一体性实在难以割裂，故明人在处理实际事务，如税粮

统计、水利修治等时，仍不得不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旧浙西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于是在

当时的官场文书往来中，就出现了“江南七府”这样一个折中的称谓：

江南奥区，朝廷命脉……总计七府（岁米——引者），苏州最大，松江、嘉兴次之，常、湖、

杭、镇又次之，则是江南七府该米八九千万石之数。[6]

然而，在明代的私人著述中，仍然有以“浙西七府”称之者：

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带管浙西七府水利。

正德九年，设郎中一员，专管苏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员专管苏松等七府水

利。十六年，遣工部尚书一员……兴修苏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佥事听其节制。

（嘉靖四十五年）令两浙巡盐御史兼管。[7]

[1] 参见〔明〕项笃寿：《今献备遗》卷四十一《席书》，（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453册，第716页下。

[2]参见〔明〕沈佳胤 辑：《翰海》卷十一《经世部》，（影印）明末徐含灵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333
页下。

[3]〔明〕孙继皋：《宗伯集》卷三《又赠周公移守苏州叙》，（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291冊，第263页下、第264
页上。

[4]〔明〕马世奇：《澹宁居文集》卷八，（影印）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13册，第287页下。

[5]〔明〕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二十二，《答田陆海（浙江盐院）》，（影印）明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

124页下。

[6]〔明〕朱国祯：《朱文肃公集》不分卷第八册《启丁敬宇操院》，（影印）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320页

下。

[7]（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影印）原稿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95册，第65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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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巡盐御史的盐政管辖范围仍然包括了旧浙西地区的常、镇、苏、松等府地方[1]，是一个颇为“存

古”的职官，命之兼管“浙西七府”水利可谓便宜从事，省却了浙江带管或派设专员之烦，而明廷强行拆

分“浙西七府”给实际行政事务带来的窘况由此也可见一二。

在“江南七府”之中，苏、松、常、嘉、湖五府以负担“白粮”之贡而尤为朝廷所重，因此该五府地方在

一些官方文书中也常常统称“江南五府”，如“民运白粮，为江南五府重役”[2]之类。但在与白粮之贡无

关的语境中，“江南五府”则很少单独出现，可见这是一个与特殊事务相联系的专有名词。

相较于浙西的横遭拆分，明代的浙东地区则完整地保留在浙江境内，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衢

州、温州、处州七府，再加上浙西山区的严州府，就是浙省所习称的“上八府”，其地多丘陵山地，唯宁、

绍、台沿海之地及金、衢盆地之中地势稍平，有水网相通，总体与“浙西七府”水乡泽国的自然环境具有

一定差异。但两浙东、西之间较之他处，在语言、风俗、历史记忆等方面仍然具有相当的共性，至今吴

语的分布范围依然以宋两浙路之地为主体，而“两浙”之名正是将“浙西七府”和“上八府”联系在一起，

而将“外路人”区别开来的共同历史基因。

然而到了明代，“浙西七府”在行政上只剩下了“浙西三郡”，完整的“两浙”不复存在，明人在文书

中要如何处理这在记忆与现实中仍然互相联系着的十五府之地呢？答案还是借用“江南”之名，如屠

应埈《吴浙水政图志序》所言：“故国制，以宪臣总江南十五郡水政，职专而理剧，视他僚重倍也。”[3]吴

者，“江南四郡”；浙者，“浙西三郡”与“上八府”，二者相合是为“江南十五郡”。刘基诗云：“忆昔江南十

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4]，或为此类专称之滥觞。

明朝政府对旧两浙西路地区的拆分，催生出了“江南直隶”中的“江南四郡”，同时也催生出了代替

“浙西七府”的“江南七府”，以及与旧时两浙东、西全境相当的“江南十五郡”，而“江南”这一概念也由

此出现了新的发展。

3. 泛称的各类“江南”地方

在明代官方文书中，泛称的“江南”虽然大多本身范围模糊，但其具体所涉及的地点却分布广泛，

其中有的与上述专称有关，分布在“江南直隶”或“江南十五郡”的范围之内，有的则超出了这一范围，

涉及到了江西、福建、湖广等地。

俞大猷论东南地方士卒教阅之所急，以苏、常、镇、松四郡备陈江南守御之险要，谓以水军守之则

可以高枕，“故此江南地方，水陆之兵俱宜训练”，而“浙江沿海战船宜依旧额修理坚固”[5]。此处对论

“江南”与“浙江”，则“苏、常、镇、松”所属的“江南地方”自然应指“江南直隶”或“江南四郡”。

归有光《马政议》：“江南应天、太平等处非产马之地，变而通之，虽易银可也，遂移之于河北”，故

“江南折色可也，畿辅、河南、山东之折色不可也。”[6]案《南京太仆寺志》，其属辖牧马之区在京有应天府

八县，在外则“江南直隶”有镇江府三县、宁国府一县、太平府三县、广德州一县，以上应天府并“江南直

[1] 参见《大明会典》卷三二《盐法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565、566页。

[2]〔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四川司卷四《覆总漕总河题议催攒白糧疏》，（影印）明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488
册，第452页。

[3]〔明〕屠应埈：《屠渐山兰晖堂集》卷八《吴浙水政图志序》，（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屠仲律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132册，第68页上。

[4]〔明〕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四《悲杭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96页下。

[5]参见〔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十一《兵略对》，（影印）清道光孙云鸿味古书室刻本，《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第5
辑第2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上、下。

[6] 参见〔明〕归有光：《震川集》卷三《马政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9册，第45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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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诸县统属一寺丞分管[1]，故《马政议》中应天、太平两府所属的“江南”所指应系“江南直隶”无疑。

朱长春代浙西守道张朝瑞上疏谏止浙江各地矿山之开采，其文曰：“夫天下财赋，江南居十九，朝

廷国计所资重。自古四方有变，江南常保全以待。而我祖奠基金陵，泽同丰镐，势比相洛，浙江固其三

辅要地也。”[2]疏中所列诸矿山，在两浙东、西均有分布，既以浙江论说“江南”财赋、朝廷畿辅，则此“江

南”当不出“江南十五郡”范围之外。与之相似，薛甲此疏中的“江南”兼涉旧属浙西的苏、松二府和浙

东的宁、绍二郡，其范围也多半是两浙全境的十五府之地：“臣谨按，江南沿海地方，止有浙江宁、绍等

处设有备倭军伍，其苏、松一带虽有卫所，原非为备倭而设……。”[3]

除此江南直隶的十府和两浙-江南的十五郡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明代官方文书中也会偶尔

被视为“江南”之地，如武宗即位诏中言及蠲免、暂停各处瓷器烧造时，就曾直接将江西饶州府唤作“江

南饶州府”，与“河南钧、磁州”一并提及[4]。

除此以外，江西在明代官方文书中还曾与浙江、湖广、福建并称为科举方面的江南“名藩”。万历

四十三年（1615年），黄克缵上《广解额以辟贤路疏》云：“今天下名藩除南直隶外，如浙江、福建、江西、

湖广，各解额九十名，江西又多五名，然计每岁会试中式，则浙江、福建与山东递相伯仲，若江右、湖广

则逊于山东矣。此犹以江南言之也，若大江以北，最盛者无如中州。”[5]

而两广、云、贵虽与浙、闽、江西、湖广同属大江以南诸省，但考诸明代各类史料，将其分别与“江

南”专门联系起来的文字实在寥寥无几，只有在一并论述“江南诸省”时才会偶尔提及。相比之下，江

西、福建、湖广之地虽则在明代官方文书中与“江南”的联系也并不十分紧密，但在明代的私人诗文、著

述中却常常以“江南地方”的身份出现，其中尤以江西为多，如：

惟江西为江南巨藩，自古贤哲之出，如欧文忠、如周益公、如文西山，以道德忠义气节著

者，后先相望，至于今不朽。[6]

故我永乐、宣德之间，（江西——引者）犹彬彬号江南邹鲁，太平之休不无有助。是时不

独吾江西之士自以为差强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必自以为不如也。[7]

江南洪州藩司之楼紫薇是居，东维揽秀，西俪辩章……来清觞兮眷今昔，江南西兮永无

极。[8]

湖广，江南大藩也，接黔蜀，介两广，据汴吴江淮之滨，而包汉湘洞庭之广，杂以夷獠之

[1]参见〔明〕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卷八《属辖》，（影印）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7册，第544页

下、第545页上。

[2]参见〔明〕董斯张等 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九《代浙西守道张朝瑞上谏止开采疏》（朱长春），（影印）明崇祯六年

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7册，第219页下。

[3]〔明〕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集》卷三《代犮人草疏六条》，（影印）明隆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40册，

第255页下。

[4]参见〔明〕佚名 辑：《皇明诏令》卷十八《即位大赦诏》（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影印）明嘉靖十八年傅凤翱刻

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8册，第354页下、第355页上。

[5]“今天下名藩除南直隶外，如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各解额九十名，江西又多五名，然计每岁会试中式，则浙江、

福建与山东递相伯仲，若江右、湖广则逊于山东矣。此犹以江南言之也，若大江以北，最盛者无如中州”，〔明〕黄克缵：

《数马集》卷六《广解额以辟贤路疏》，（影印）清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80册，第9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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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大而民众。[1]

方为莆田族姓之甲，盖江南之望也，名位科第蝉联不绝，自宋为盛。[2]

江西、湖广、福建，加上“江南十府”、“江南十五郡”，恰与唐初所划“江南道”的范围基本相符，而

“江西”之名又正是源于唐代的“江南西道”与宋代的“江南西路”。这份历史的记忆，或许就是明代史

料中江西、湖广、福建与“江南”种种联系的根源所在。

结 语

在明代的官方文书中，我们发现了新的“江南”概念诞生的轨迹，也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江南”概念

在明代的余波。

明朝初年直隶地区的划设，将镇、常、苏、松四府从原本地理、经济、文化相对统一的浙西地区拆分

了出来，与原宋代的江南东路、淮南东、西路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淮北数府州共同组成了直属京师的新

的行政区域。这一破一立之中，就孕育出了新的“江南”概念。

新的直隶（南直隶）地区在宣德五年应天、凤阳巡抚分治南、北后，逐渐形成了“江南、江北两直隶”

的新局面，至明中期以后，“江南直隶”、“江北直隶”在官、私文书中已形同行省级的行政区域，而明代

官方文书中凡所言及“江南”者，所指多为由镇、常、苏、松、应、徽、池、宁、安、太、广十府一州所组成的

“江南直隶”。因为“江南直隶”，又有了“江南十府”之称；“江南十府”剔除安庆和应天，就有了“江南八

郡”之谓；“江南八郡”再省去旧属江南东路的徽、池、宁、太，而留下旧属两浙西路的镇、常、苏、松，就成

为了“江南四郡”。这样一批有关“江南”的新专有名词的出现，标志着明代朝野上下一种新的“江南”

概念已逐渐形成。

而旧的浙西地区在遭到拆分之后，人们在处理实际行政事务时该如何称呼这在方方面面都本属

一体的七府地方，也成为了问题，有的习惯相沿，仍称之为“浙西七府”，有的则面对现实，改称其为“江

南七府”，自此便逐渐出现了以太湖流域诸府为主的“江南”概念。同样，浙西的拆分也冲击了“两浙”

的概念，两浙东西十五府变成了“江南四郡”加浙江十一府。在这十五府地方一并涉及的官方文书中，

又应如何称呼之呢？考诸史料，明人还是借用了“江南”二字，改称其为“江南十五郡”，于是以江浙地

区为主的“江南”概念也由此滥觞。

秦汉以荆湘为“江南”，唐代以江之南、岭之北、黔之东划江南道，宋代则以荆湖以东、两浙以西设

江南东、西路。在明代的官、私文字材料中，除了“江南十府”和浙江诸府，也只有江西、湖广和福建与

“江南”的联系所见较多，这样的现象，或许正是历史上的“江南”概念在明代社会所留下的余波。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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